2010’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营销策划联赛决赛指南

一、联赛目的 

联赛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推进我省高职高专院校营销类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促进专业建设；加强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强化实践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职业院校学生的营销策划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促进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的多向交流和友好合作。 

二、决赛时间与地点 

1、时间

2010年12月25日下午15:00报到，16:00举行开幕式，开幕式后召开领队会议并抽签决定参赛次序。12月26日（星期日）全天比赛。
2、地点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合肥市经开区大学城翡翠路900号）5102教室。 

三、决赛方式 

决赛阶段采用文案陈述与提问答辩的形式。参赛队须把营销策划案制作成PPT文档，并在10分钟之内进行现场演示陈述；提问答辩是评委团成员就策划文案进行提问，其中抽答题1题，评委随机提问2题，每个问题的回答时间不得超过2分钟。评委团队对各决赛参赛队的现场表现进行现场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以现场评委的平均分为决赛成绩。
四、注意事项

1、各参赛队在12月25日报到时，需提交纸质打印参赛作品10份、参赛PPT演示文件，并领取队员参赛证和领队证。

2、26日上午，各参赛队提前1小时到达参赛场地，队员调试设备（比赛用计算机使用Windows XP和微软office 2003 ）。

3、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学生证和身份证（三证齐全）进入赛场，开赛后迟到15分钟者不得进入赛场。

4、比赛过程中，决赛参赛队应当服从主持人、评委团队和监审纪检委员会的安排和裁决，否则视作违规。 

五、 评分方法 

    1、评分项目及配分 

    （1）决赛成绩满分为100分，由文案陈述和提问答辩两部分的评分合成。评分表参见附录。 

    （2）联赛总成绩满分为100分，由预赛、决赛成绩合成，权值分别为0.4和0.6，以该成绩确定联赛最终名次。

    2、违规处理 

    参赛队或参赛选手有下列情形者，作如下处理： 

    （1）市场调查报告、策划文案抄袭他人，或用以前获奖作品冒充，一经查实，取消比赛资格。 

    （2）损坏赛场设备、污染赛场环境等行为，视情况扣3-5分。 

    （3）参赛队在陈述和回答时不能超时，不听提示者作违规处理，视情况扣3-5分。 

    （4）文案陈述和提问答辩时，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否则视情况扣5-10分。 

    （5）对影响、干扰比赛正常进行的参赛队，视情况予以警告或扣10-15分，情节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 

    （6）对违反赛场规则，且不服从主持人、评委团和监审纪检委员会的安排和裁决者，取消比赛资格。 

    （7）未按时抽签、参赛，或中途放弃比赛者，决赛成绩为零分。 

    3、评委与成绩评定 

    （1）联赛的评委团队成员由联赛专家委员会遴选并上报组委会审核确定。 

    （2）等级奖通过对决赛各参赛队的合成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 

    （3）单项奖由评委团队投票产生。 

六、申诉与仲裁 

    1、申诉 

    （1）参赛队对有失公正的评判、奖励，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均有申诉的权利。 

    （2）参赛队申诉均须由领队或指导老师以书面形式在联赛结束后60分钟内向监审纪检委员会提出。 

    2、仲裁 

监审纪检委员会负责受理联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以保证联赛的顺利进行和联赛结果的公平、公正。

七、外地参赛队员住宿安排及交通指南
另附。

附录：联赛决赛评分表

	文案陈述（总分40）
	提问答辩（总分60分）

	项   目
	成绩
	项目
	成绩

	举止得体、自信大方（10分）
	
	回答明确（20）
	

	制作精良、层次分明（10分）
	
	认识深刻（20）
	

	陈述清楚、有条有理（10分）
	
	团队合作（10）
	

	说服力强（10分）
	
	灵活应变（10）
	

	陈述总分
	
	答辩总分
	

	决赛成绩（陈述总分  +  答辩总分）
	


